
114年 6 月 20日



教育實習 實習資格審核

畢業資格審核 繳交畢業
證書(正本)

修畢師資職
前教育課程

1.教育專業課程
2.專門課程
3.普通課程

四學分的
教育實習
輔導費
(出納組)



實習資格審核: (實習審核表)

審核時間：即日起~實習前務必完成

需審核事項：
1. 到達畢業資格：需繳交畢業證書影本(中心留存) 114年7月10日(四)中午前
• 碩、博班在校生須需完成學程並修畢碩、博士畢業應修學分

• 帶論文實習者，需繳 ｢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｣ 114年8月14日(四)前

2.修畢*教育專業課程學分： 30學分繳交：54小時學習護照 7月2日(三)前

3.修畢*專門課程學分 (依各科應修學分為主)

繳交：歷年成績單正本、113-2專門學分認定申請表 114年7月10日(四)中午前

4.繳交教育實習學分費(出納組)：收據正本請交至中心辦公室

5.英文科B2(聽說讀寫)及格證明書正本(影本,中心留存) 114年7月2日(三)前



請於8/7(四) 前上傳照片電子檔至全國教育實習平台，以製作：

(1)教育實習學生證

其他相關事項:

(1)保險切結書：每個人都需要繳交「保險切結書」，要保險的同學須

繳交保險費$290。要保險者，請於114年8月14日(四)前至中心繳交保險費 。

※帶論文實習者(具有研究生學籍)無須重複保險，但仍需繳交*保險切結書

(2)教育實習切結書

(4)教育實習審核表

實習資格審核: (實習審核表)



教育實習

四學分的教
育實習
輔導費
(出納組)

◆114年7月29日上午9時放榜，請於114年8月7日(四)中午12點繳費

完畢。

①ATM轉帳:中壢兆豐分行(017) 03910324397，

繳費完畢回傳帳號末5碼及繳費憑證給助教。

②出納組繳費:每人四學分 $5360元，

收據正本請繳交至師培中心辦公室。



教育實習開始











教育實習開始

1. 領取三張證書：(9月)

※9月底前核發，於群組公告證書製作完成領取時間。

『修畢職前教育證明書』

◆ 9月底前核發

『教育專業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(證明書)』

◆ 9月底前核發

『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』

◆ 9月底前核發



教育實習開始

1. 報 到：(8月1日)

時 間：114年8月1日報到。
※請同學自行與學校實習承辦人確認報到時間與攜帶物品。

繳 交：「實習教師報到單」 8/14(四)前

請同學於報到兩週內郵寄/親自繳回「實習教師報到單」

(網頁上可下載)

※注意：請提早安排 [指導教授(中原大學)] *2次 訪視之時間！



教育實習開始

2. 『教育實習計畫書』：(8-9月)

『教育實習計畫書』撰寫，請同學分別與輔導教師及指導教授
討論後擬定，並於實習開始一個月內完成，且輔導教師與指
導教授簽名後妥為保存。

※請於第一次返校座談時繳交給各科指導教授

範例：可參閱師培中心網頁教育實習相關表單。



返 校 座 談



教育實習開始

3. 返校座談：

(1) 114-1『返校座談會計畫』

時 程：114年9月至115年1月(共五次) 皆為週五

請 假：

請務必填寫｢教育實習返校座談請假單｣ (師培中心網頁
教育實習相關表單) ，並告知中原大學各科指導教
授及師培中心助教，出席狀況列入研習活動計分。

※請同學於每次返校座談前，務必完成請假手續，且不得

擅自離校。



教育實習開始

3. 第一次返校座談：(114年9月12日)

『教育實習計劃書』

※請同學於每次返校座談前，務必完成請假手續，且不得擅自

離校。



教育實習開始

3. 第三次返校座談：(114年11月14日) (若有異動再通知)

『各科教學演示競賽』

※請同學務必務必出席。



教育實習開始

4. 第五次返校座談： (115年1月9日)

『教育實習檔案』：

114年12月31日 前上傳繳交，供指導教授評分參考。

※請同學於每次返校座談前，務必完成請假手續，且不得擅自離校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教育實習之各類實習規定：

(1) 教學實習：

①開學後，第1週~第3週見習為主，第4週起進行教學，其節(時)數

應達50節(時)以上。

②高級中等學校：不得超過專任教師基本教學節數二分之一。

③國民中學：不得超過專任教師授課節數二分之一。

(2) 導師實習：每週3個半日為原則。

(3) 行政實習：於寒、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，學期期間，每週以四小時

為原則。

(4) 研習活動：至少十小時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實習學生不得獨立執行教師業務：

實習學生之各項教育實習活動，應有實習輔導教師

或專任教師在場指導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，不得進修學位及學分

實習期間，每週一至週五 白天時間不得進修學位及學分。

教育實習課後時間(晚間及週末)則未限制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請假規範：

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之請假別及日數，依師資培育之大學
規定辦理。

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；應請假而未請假者，以二倍時數
計算。

請假累計超過四十日，應終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成績評量：

(1) 教育實習表現指標：

①教學演示評量

②實習檔案評量

③整體表現評量

(2) 評量結果採*優良、*通過及*待改進之三等第。

達總數之六成通過以上，教育實習成績評定為及格，

未達者，成績評定為不及格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成績評量：

(1) 教育實習表現指標：

①教學演示評量

②實習檔案評量

③整體表現評量

(2)教學演示評量：由*實習指導教師、*實習輔導教師及*第三者進行評
量外，餘為*實習指導教師與*實習輔導教師等相關人員進行評量。

(3)前項所稱第三者，指教育實習機構內、外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，具
受評者同學科、領域專長、群科之合格專任教師及退休教師。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成績評量：

(1) 教育實習表現指標：

①教學演示評量

②實習檔案評量

③整體表現評量



教育實習相關法規

成績評量：

(1) 教育實習表現指標：

①教學演示評量

②實習檔案評量

③整體表現評量



先教檢後實習

畢業資格審核

教育實習

教師檢定

教師甄試



常見問題:



常見問題:

男生的兵役問題?

可因參與教育實習而辦理緩徵，向實習學校申請｢緩徵證明
書｣，至相關單位辦理即可。

※本人或戶長攜帶國民身份證、印章、畢業證書、實習同意
書、實習報到表等證明文件，逕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公所亦正單位申請延期徵集入營至實習結束日止。



常見問題:

相關書面資料或表格可以去哪裡下載?

可至師培中心網頁＞教育實習＞相關表單＞下載。



常見問題:

可以打工、兼差嗎？

依據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」第七章第
23條點規定，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、 兼差，
應經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教育實習實施規定及教育實習計畫
審慎評估，並取得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。故如同學欲於課
後打工、兼差請填寫｢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後
兼差（打工）申請表｣並於一週前向中心提出申請並繳交資
料至中心 (師培中心網頁教育實習相關表單)



相關資料



相關資料

1.心教育，新思維

2.師資培育中心 >教育實習

3.教育部「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」

4.國家教育研究院

5.國中小代理代課人才庫平台

6.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



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
加入「各科Line群組」



加入「114教育實習Line群組」



請大家特別注意!!!!!!!!!!

實習期間，請注意下列基本禮貌：

1. 各學校規定的上班時間請務必遵守。

2. 個人服裝儀容的禮貌。

3. 於觀課時，請務必專心聽講，絕對不能滑手機！！

4. 實習期間請謹守老師與學生之分紀。

5. 節日時可以給自己的輔導老師寫張小卡片。



再次提醒



教育實習

四學分的教
育實習
輔導費
(出納組)

◆114年7月29日上午9時放榜，請於114年8月7日(四)中午12點繳費

完畢。

①ATM轉帳:中壢兆豐分行(017) 03910324397，

繳費完畢回傳帳號末5碼及繳費憑證給助教。

②出納組繳費:每人四學分 $5360元，

收據正本請繳交至師培中心辦公室。



實習資格審核: (實習審核表)

審核時間：即日起~實習前務必完成

需審核事項：
1. 到達畢業資格：需繳交畢業證書影本(中心留存) 114年7月10日(四)中午前
• 碩、博班在校生須需完成學程並修畢碩、博士畢業應修學分

• 帶論文實習者，需繳 ｢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｣ 114年8月14日(四)前

2.修畢*教育專業課程學分： 30學分繳交：54小時學習護照 7月2日(三)前

3.修畢*專門課程學分 (依各科應修學分為主)

繳交：歷年成績單正本、113-2專門學分認定申請表 114年7月10日(四)中午前

4.繳交教育實習學分費(出納組)：收據正本請交至中心辦公室

5.英文科B2(聽說讀寫)及格證明書正本(影本,中心留存) 114年7月2日(三)前



請於8/7(四) 前上傳照片電子檔至全國教育實習平台，以製作：

(1)教育實習學生證

其他相關事項:

(1)保險切結書：每個人都需要繳交「保險切結書」，要保險的同學須

繳交保險費$290。要保險者，請於114年8月14日(四)前至中心繳交保險費 。

※帶論文實習者(具有研究生學籍)無須重複保險，但仍需繳交*保險切結書

(2)教育實習切結書

(4)教育實習審核表

實習資格審核: (實習審核表)



114-1學年度教育實習學生端系統操作說明會:

實習資訊平臺預計於114年7月30日(星期三)下午2點至4點舉辦
「教育實習學生系統操作線上說明會」系統操作說明會
說明會為「線上」直播方式，直接觀看Youtube直播即可。

路徑：於Youtube網站搜尋「 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」後即可
觀看影片；附件檔為實施計畫相關資訊請參閱
再次提醒114-1教育實習學生記得參加喔，謝謝。

網址：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@eii2228



實習順利、愉快，並能從中有所獲得！


